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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一本通系列丛书自出版以来，以其科学的体例、实用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与认可，到目前
为止，全套丛书已销售逾50万册。
新版系列希望能够继续为读者学习法律、适用法律提供有益的帮助。
    改版后的一本通在继承原有体例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其内容，主要特点如下：    1.丛书仍以主体法条
为序，逐条穿插相关联的法律、行政法规、重要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并在相关规定前总结出所附
相关规定的主要内容，方便读者查阅。
    2.最新添加强大的按拼音排序的主题检索，便于读者快速查找到需要的法律规定。
    3.法条注释和疑难术语脚注并用，辅之以日常生活中生动的小例子，以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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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题快速检索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宗旨】  　第二条  【适用范围】  　第三条  【劳动者的权
利和义务】  　第四条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第五条  【国家发展劳动事业】  　第六条  【国家的倡
导、鼓励和奖励政策】  　第七条  【劳动者组织工会的权利】　第八条  【劳动者参与民主管理和平等
协商】　第九条  【劳动行政部门设置】第二章　促进就业　第十条  【国家促进就业政策】　第十一
条  【地方政府促进就业措施】　第十二条  【就业平等原则】　第十三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
业权利】　第十四条  【特殊群体的就业保护】　第十五条  【使用童工的禁止】第三章　劳动合同和
集体合同　第十六条  【劳动合同的概念】　第十七条  【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的原则】　第十八条  【
无效劳动合同】　第十九条  【劳动合同的形式和内容】　第二十条  【劳动合同的期限】　第二十一
条  【劳动合同的试用期条款】　第二十二条  【劳动合同中保守商业秘密之约定】　第二十三条  【劳
动合同的终止】　第二十四条  【劳动合同的合意解除】　第二十五条  【过失性辞退】　第二十六条  
【非过失性辞退】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第三十条  【工会对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合同的监督权】　第三十一条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二条  【劳动者无条件解除
劳动合同的情形】　第三十三条  【集体合同的内容和签订程序】　第三十四条  【集体合同的审查】
　第三十五条  【集体合同的效力】第四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第五章　工资第六章　劳动安全卫
生第七章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第八章　职业培训第九章　社会保险和福利第十章　劳动争
议第十一章　监督检查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第十三章　附则附：本书所涉主要法律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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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注释商业秘密包括两部分：非专利技术和经营信息。
如管理方法、产销策略、客户名单、货源情报等经营信息；生产配方、工艺流程、技术诀窍、设计图
纸等技术信息。
获得商业秘密的合法手段包括：独立开发获得；合法购买：从公开渠道观察获得；合法接受许可获得
及通过反向工程获得等。
●相关规定【商业秘密的含义】《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1994年9月5日）第二十二
条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商业秘密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用人单位带来经济利息，
具有实用性并经用人单位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保密义务与竞业限制】《关于企业职工流动若干问题的通知》（1996年10月31日）二、用人单位与
掌握商业秘密的职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商业秘密有关事项时，可以约定在劳动合同终止前或该职
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时间内（不超过6个月），调整其工作岗位，变更劳动合同中相关内容
；用人单位也可规定掌握商业秘密的职工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超过3年），不
得到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
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但用人单位应当给予该职工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6月29日）第二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
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
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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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劳动法一本通13》特色：以主体法的条文为序，逐条穿插相关规定以主题快还检索为线，高效查找
法律依据以法条注释理解为辅，阐释深奥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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